
 
 
 
 
 
 

 
 
 
 

2017 第四届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 
2017 年 9 月 14 日－17 日 

天津市空港经济区中航直升机产业基地 
天津, 中国 

 
 
 
 
 
 
 
 
 
 

国内展品运输指南及费率 
 

 

 

 

 
大会指定运输商 

上海安普特物流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
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6 号铸诚大厦 B 座 905 室  

邮编：100086 
电话：（010）5158 1473 
传真：（010）5158 1483 
联系人：周鹏先生 / 季莹莹小姐 
手机：13801194721/1870154850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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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展品运输指南 
 

上海安普特物流有限公司为“2017 第四届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”的指定运输商。负责国内外

展品运输业务，统一处理展品运输及相关文件的事宜，并提供展览会的现场服务。展商可就有关运

输事项与我司联系。为确保展览会的顺利进行，请各展览商依照本指南的有关规定做出安排，以免

延误展出及产生附加费用。 
 
上海安普特物流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 
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6 号铸诚大厦 B 座 905 室 邮编：100086 
电话：（010）5158 1473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（010）5158 1483 
联系人：周鹏先生 / 季莹莹小姐 

 
一．展品运输途径 

展商可自行安排运输将货物运往天津展会现场，如需提前送入我司指定集货仓库短时仓储并由

我司送货至展场，请事先与我们联系，以便确定有关费用以及托运单证的缮制。 
 
请将附件《展品处理回执》传真至上海安普特物流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，本公司不负责由于未

收到通知而引起任何的延误和由此产生的加急费。 
 

二．截止日期 
请展商特别注意文件和展品抵达天津的截收日期: 2017 年 9 月 6 日。因文件延误交付和展品晚

到所引起之后果，本公司不能承担责任。 

1〕 天津指定集货仓库地址 
请详见仓库地址附件 

2〕 自运展品需在 2017 年 9 月 10－13 日到达展览馆现场。 
3〕 展览开馆日期：2017 年 9 月 14-17 日；闭馆日期：2017 年 9 月 17 日。 

（上述开馆及闭馆日期仅供参考，确切日期以主办单位最后确定为准。） 
在开馆期间，我公司将集中精力处理现场事物。为了大多数展商的利益，将无法优先考虑展品

在截止期后到达的展商的要求。 
 
三．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： 
A． 办理仓库集货、市内运输及展馆现场送至展台： 

a〕 服务内容： 
1．天津集货仓库展品暂存； 
2．把展品从我司指定仓库送至展馆现场存放地点； 
3．进馆时将展品送至展台； 

b〕 收费： 
陆运到货:   RMB700.00/立方米，  最低收费 RMB700.00/票； 

c〕 空运到货:   RMB2.00/公斤      最低收费 RMB300.00/票 
***存储费由到货第 4 天起收人民币 2 元/立方米/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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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． 进馆现场服务。（指从展厅门口送货至展台） 

a〕 服务内容: 
1．卸车并将展品送至展台(单件展品不超过 3000 公斤/4.0 米长 X2.2 米宽 X2.0 米高)； 
2．帮助展商开箱并安装重件（不含组装）； 
3．运送空箱和包装材料至现场存放处存放。 

b) 收费(1 立方米＝1 吨，取体积或重量大的收费)：  
        人民币 250.00 元/立方米  

        （最低人民币 250.00 元/票） 
c) 吊车装卸直升机（每卸或者装一次） 

人民币 1500.00 元/架，如需集装箱落地掏箱，另加收人民币 1500.00 元/标准柜。 
 
C． 闭馆现场服务 

a〕服务内容： 
1. 在展览期间存放空箱和包装材料； 
2. 将空箱和包装材料从现场存放地运回展台； 
3. 帮助展商装箱并将展品运送至展厅门口，装车。 

b〕 收费：同 B。 
 
D． 其他： 

a〕 非提前收到到货通知附加费，在进馆服务费上加收 30%； 
b〕 现场保管服务费：展品抵达展馆卸货区，展商未到，需要主场运输代为卸货，保管，将在进

馆服务费基础上加收 100%； 
 
 
附注： 
 
1．由于受展览场地条件的限制，展商须对展品的单件尺码及重量加以注意，具体要求可事先接洽

我司，请于截止日期：2017 年 9 月 4 日前书面通知我司 ，否则现场将滞后安排卸货。单件展品

超过 3000 公斤/4.0 米长 X2.2 米宽 X2.0 米高，将有额外费用产生。  
2．空运货物按计费重量收费。（换算标准：1,000 公斤＝6 立方米） 
3．我司所收的服务费用中不包含保险费，为维护展商的权益，我司提醒展商安排适当的全程保险

（包括展览期间）。保险范围应包括我司及其代理的责任事故的保险。展商请备妥保险合同文

本或其副本，以备可能在展览现场发现短少，残损时申报检验之用。 
4．参展商安排展品运输时，请不要使用全封闭/办封闭的箱式车或三面箱板无法放下的高栏车，否

则现场卸货时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，而耽误时间。 
5．展品一次就位后，如需再次移位，视同一次进馆服务，按照进馆服务收取相关费用。请展商在

展品就位时，现场指导，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费用。 
6．展品进馆未使用本公司服务的展商，如需空箱存放，则单独计费。空箱存储费：人民币 20.00/

立方米/天，最低收费：人民币 100.00/展商 
7．危险品、冷冻（藏）品及贵重品，相关费用另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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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品处理回执 

展览会名称：  2017 第四届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             
      

参展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展台号：_______________   
 
1．本单位之展品将以下列方式运到天津： 
 

由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津，货运单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预抵天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，请贵司安排提货。 
 

      自己安排至指定仓库。 
 

      自己安排运至展览场地。 
 
      由安普特安排提货。 
 
 
共____________ 件，总重量_____________公斤，总体积__________立方米。 

箱号 品名 长 X 宽 X 高(厘米) 立方米 毛重(公斤) 包装 

      

***裸装机器请注明有无底托，展出期间是否要拆底托。 
 
2．本单位之__________先生/女士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将于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到达 
现场指导开箱和展品就位工作。 
 
3．本单位同意按展览会规定的费率向贵司结清进、出馆服务费： 
 

在展览进馆期间，现金结算。 
 
在展览进馆之前，电汇：帐号另行通知 
 

      单位盖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负责人签字：_______________  日期 ____________ 
 
注：回执请传真至： 上海安普特物流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

电话： （010）5158 1473  
传真： （010）5158 1483 
联系人：周鹏先生 / 季莹莹小姐 


